洛宁·山水文苑项目秩序保洁工装采购合同
之补充协议

合同编号：LNSSWY-YX-019-B01










    甲方（委托单位）：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
    乙方（受托单位）：洛阳市洛龙区利博服装店     
    签订日期：  2022 年 2  月 10 日




甲方（委托单位）：   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 
乙方（受托单位）：   洛阳市洛龙区利博服装店      

鉴于：甲乙双方与2022年1月23日签订合同编号为LNSSWY-YX-019的《洛宁·山水文苑项目秩序保洁工装采购合同》（一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
现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原合同条款变更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原合同价格为3580元，原有合同的总价不变，将发票税率由原合同第2条第2.1项中的税率2%调整为1%；税款由原来的¥ 70.20元，调整为35.46元。
2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3、本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出现纠纷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4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柒份，甲方执伍份、乙方执贰分、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 

甲    方：  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（盖章）乙    方：洛阳市洛龙区利博服装店（盖章）
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       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[bookmark: _GoBack]签订时间：  2022  年   2  月  10  日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2022   年  2  月  10  日



